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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博弈

政府和受教育者在高等教育领域基本不存在直

接接触的机会，但二者的博弈行为不可忽视。首先

明确，政府和受教育者之间具有委托代理关系的特

点。二者的预期目标往往不一致，作为 “经济人”

的政府既需要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又需要满足其成

员本位利益，而受教育者既可以通过接受高等教育

获得全面发展又或者增进自身人力资本从而获得预

期经济收益或非货币性满足。另外，由于信息不对

称，受教育者在二者博弈行动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局

面。受教育者作为理性的行为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

大化的过程中间接与政府发生利益冲突。因此，在

没有有效制度安排下的政府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受

教育者的利益。

　　四、高等教育 “经济人”主体重复博弈

的行为策略均衡

　　纳什均衡是关于博弈最优策略选择的解和博弈
结局的一致性预测，是 “非合作博弈理论的基

础”。［１２］在一个给定的博弈格局中，如果我们规定局

中人应该使用哪些策略，而且局中人也了解这种规

定，那么，我们要么必须确定一个均衡，要么必须

对某些局中人指出其非理性行为。如果我们不规定

一个均衡，那么某个局中人就可能将其策略换成我

们没有为他规定的另外某个策略而受益。［１３］因此，

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均衡，以解决参与人无

法沟通情况下，协调博弈多重均衡的解的问题。在

高等教育领域多个利益主体博弈过程中，“高等教育

质量”始终是围绕三方主体的核心点：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方针；而高校把提

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的任务；从受教育

者角度讲，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看人

才培养水平，也即受教育者各方面的能力。因此，

确定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焦点均衡，并对各主体

的非理性行为进行约束，达成各利益主体的共赢。

从政府方面看，要实现焦点均衡，必须完善高

等教育利益机制。在政府、高校和受教育者之间的

博弈过程中，政府是最大的利益主体，因为它握有

最多的教育权力和教育资源，也是博弈规则的制定

者。首先，完善各利益主体发展的外部环境。信息

不对称会导致博弈双方利益失衡，影响高等教育质

量健康发展。因此要协调各利益主体的行为必须让

它们处在信息畅通的外部环境中。政府应建立利益

主体交流平台，展示高等教育发展信息，保证各主

体在平等条件下做出推动教育发展的各项决策。其

次，整合内部不同利益诉求。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为目标，将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对高等教育发

展改革动向的欲求归纳总结，从而协调各主体之间

的利益冲突，并限制不当利益诉求的扩展。最后，

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让各利益主体在完善的

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中运作，在调动积极性和主动

性的同时明确各自职责，规范各自行为，形成长期

有效的合作机制。就高校方面看，均衡目标达成的

最优反应策略选择主要包括提高高校学术水平，塑

造高校学术品牌。高校主要依靠学术能力增强自身

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不是通过经济效益的提高来

改善高校竞争能力。学术水平的提高对高校整体利

益目标具有重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为多重博弈的

焦点均衡架设了支撑点—吸引优秀的受教育者和提

升高校总体竞争能力。另一方面，高校应自觉约束

自身非理性行为，增强行为的规范性，降低自身的

道德风险。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做到各方面全面发

展，防止短视行为损害自身整体发展。不容置疑，

高素质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对市场供不应求，受教育

者在完成学业时需进入社会，通过提供专业性技能

获得现实价值。但是，积极运用知识服务于社会的

同时必须明确提高知识水平与为社会提供服务是一

体的两面，对社会的服务要从知识水平提升的角度

去深化、扩展。作为求知者的受教育者，在校学习

期间更应该强调对知识的渴求与探究，抱着理性和

审问的态度去求取学问，在此过程中充实自身，才

能在更高程度上，以良好的学风、以高度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促进高等教育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

必须明确， “经济人”假设有它自身的局限性

和适应性，虽然它在理论上实现了建立统一范式的

目标，但在实践中却隐藏着以人的自利行为征服公

共领域的危险，而这与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行为目

标有些许出入。但是高等教育主体自利行为渗入高

等教育领域已然成为事实。利益动机向高等教育主

体行为的渗透，利益博弈与冲突充斥高等教育领域，

不是需要回避的灾难，而是生活的现实。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高等教育社会功能的多元化，利益博

弈必将成为一种实现价值的主要方式，但 “高等学

校主体必须平衡两种力量：一种是满足无法抑制的

追求最大收入、最大利润率的欲望，（下转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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